中芬学生冰球友谊赛暨文化交流活动项目

委托公告

北京市朝阳区青少年活动中心计划对下述项目委托实施，现公开邀请具有相关资质的公司前来参加。

项目名称：中芬学生冰球友谊赛暨文化交流活动项目

二、委托方名称：北京市朝阳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三、本项目财政预算金额：355200元

四、项目需求

（一）活动内容

项目：场地租赁专业冰球场地、制作费、信息视频采集、体验活动费、餐费、住宿、租车、裁判、翻译、安保等。
（二）项目要求

1.活动安排：

（1）赛前准备与欢迎仪式

（2）开幕式+3天小组循环赛
（3）半决赛、决赛+闭幕式（共1天）
（4）文化体验活动

（5）欢送来访团返程
2.项目报价要求：不得高于市场价、科学、合理。
（三）实施时间：2026年7月8-14日
（四）遴选方式：“中心”聘请专家进行遴选比对

（五）评选时间：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上午10:00 B座107会议室（参与投标公司应提前半个小时到现场）。

（八）工作要求：具有专业整体活动策划组织资质与经验，裁判具有冰球资质、专业设备、符合本项目需要的实施方案等相关支撑材料；保证活动顺利进行，保障学生安全，提供材料齐全规范。

四、受托方资格要求

（一）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注册的、营业执照范围允许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或单位；

（二）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北京市政府采购有关的规章，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三）具备相关大型外事（赛事）活动项目工作经验。

（四）具备开展组织实施赛事相关资质者优先；

（五）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五、提交材料要求

（一）应标单位须提交以下资格材料，装于文件袋内密封，资格材料审验合格后，将通知相关单位参加现场遴选会。

1.企业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2.企业公司简历及业绩、技术专业人员复印件加盖公章； 

3.企业生产许可证、作业操作证、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4.企业员工保险缴纳情况、过往项目及荣誉等；

5.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其身份证或法定代表人委托授权书及被委托人的身份证原件（现场核验）及复印件；

6.服务报价。

    （二）投标文件须制作胶装文本材料，遴选会现场开封，审核组评议遴选。

六、报名地点及截止时间

（一）地点：朝阳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实践活动部）

（二）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6月17日11：30
工  作 时 间：上午8：30---11：30

                    下午13：30—16：30

联系人：张桂忠，电话：65002137  13681221621

北京市朝阳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2026年6月12日
